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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企业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关键

点之一。近年来，福建省财政部门积

极贯彻落实中央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

结构性调控优势，找准降低企业成本

的着力点，精准聚焦、有效施策，切

实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增强实体经济

主体活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2018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规模达290亿元，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90%，

比上年提高0.1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

本和费用合计为92.86元，比上年降

低0.13元。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一是全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

策。增值税政策：按照三档并两档的

方向简并税率，将制造业等执行17%

税率的行业降至16%，将交通运输业

等执行11%税率的行业降至10%。将

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

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元和80万元上

调至500万元。退还部分行业留待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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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企业所得税政

策：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

高到75%的政策适用范围由科技型

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将企业新

购入设备、器具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上限，从100万元提高至500万元。将

小微企业适用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

100万元。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

10年。将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税

前扣除限额从2.5%提高至8%。允许

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

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可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个人所得税政策：2018年5月1

日起，福建省（含厦门市）实施个人税

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

10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即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至

5000元，并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子女教育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此外，

对物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挂

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减免营业账

簿印花税。

二是落实并出台降费政策。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由当地社

会平均工资的3倍降低至2倍；国家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在

2017年7月起降低25%的基础上再统

一降低25%；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工本费、专利收费中的专利登记费、

公告印刷费、著录事项变更费等部分

收费；暂免征收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

管费等。研究出台了部分降费政策，

包括阶段性停征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

金、阶段性停征福建省物流企业的江

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暂停收取泉

州市、莆田市社会保障卡补换卡工本

费等。目前，全省已实现除赔（补）偿

性质外的省定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零收费”。

三是持续推进清单管理。制定并

公布《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

性基金目录清单》《福建省涉企行政事

业性收费清单》《福建省考试考务费

目录清单》等各项收费目录清单，在

门户网站实行常态化公开。并配合省

口岸办在各口岸现场和福建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公布《福建省口岸进出口

收费目录清单》。同时对目录清单进

行动态调整，及时更新目录清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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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项收费执收有据，明明白白。

四是切实开展清费检查。为确保

清费工作落实到位，省财政厅组织人

员赴泉州、长汀等地部署开展了收费

清理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并要求各设

区市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本辖区

范围内收费清理工作。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一是推动金融机构支持实体企

业。结合金融形势的变化和信贷政策

的调整，研究修订银行类金融机构贡

献奖励办法，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较

为突出的银行业机构予以奖励，鼓励

和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企业

信贷投放。

二是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和中小微外贸企业的信

贷支持力度。在出口信保保单融资贴

息、内外贸企业上市奖励、外贸企业

助保贷风险补偿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开

展政策研究，牵头提出了实施“银行

业金融机构支持外贸企业融资的考核

奖励”的具体建议，同时创新出台措

施，对小微出口企业首年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投保“小微信保易”的

保费给予全额补助等，更好地发挥财

政资金杠杆作用。

三是推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工

作。对上一年度全省符合财政贴息条

件的创业担保贷款，拨付贴息资金和

奖补资金，并向各地市预拨省级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资金。

四是在全省推广小微企业贷款保

证保险。由保险公司对小微企业、农

业种养殖大户、个体工商户等限额内

的小额贷款进行增信，省财政预算安

排资金，对保险公司发生的损失给予

一定的补偿。

五是完善融资担保体系为小微

企业提供增信支持。省财政下达小微

企业担保风险补偿金，对为小型企业

和微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的担保机

构给予比例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担保的积

极性。拨付省小微企业信用担保代偿

补偿省级配套资金，对由省再担保公

司提供再担保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担保业务按代偿额的一定比例对担保

机构予以代偿补偿，以此降低担保机

构为小微企业贷款担保的风险。积极

争取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支持。积极向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荐省级优质融资

（再）担保公司，推进省再担保公司与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开展业务合作。省

再担保公司现已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签订再担保合作意向书，国家融资担

保基金将通过向省再担保公司提供一

定比例的风险分担，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开展对符合条件的省再担保公司

和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给予保费补贴

以及贯彻落实中央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降费奖补政策。

降低企业生产要素成本

一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会同

省经信委印发《关于对利用余热余压

（气）发电企业自发自用电量实行奖

励的通知》，对利用余热余压（气）发

电企业缴纳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和地方水库移民后期资金中的小型水

库移民扶助基金省级留成部分进行奖

励，2018年下达资金，对符合条件的

41家企业一定期间缴纳的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地方水库移民后期资金

的省级留成部分予以奖励，鼓励企业

利用余热、余压（气）发电，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

二是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加大对

企业研发投入的补助力度。2018年，

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修订《福建省

企业研发经费分段补助实施细则》（闽

科计〔2018〕14号），省级财政承担部

分研发经费分段补助预补助资金，简

化申报流程，受资助企业达1242家。

加大培育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加大

力度下达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奖励专项资金，对中小型

科技企业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奖

励，加快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发展

前景好、代表性强的中小企业，2018

年受资助企业283家，2015—2018年

全省共培育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1826

家。加大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补助力

度。2017—2018年，下达新型研发机

构奖励资金，支持全省设立38家新型

研发机构。支持企业使用重大科研基

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产生的费用，

运用创新券方式，以后补助的形式减

轻企业负担。

三是免除企业参加广交会、华交

会的综合服务费。从2015年10月起免

除企业参加广交会、华交会的综合服

务费，鼓励省内企业参加广交会、华

交会，利用境内国际展会平台多接单、

多成交，所需费用由省级财政承担。

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一是继续执行阶段性下调失业保

险费率。全省失业保险费率在2016年

由2%降至1.5%基础上，从2018年8

月9日起，继续下调失业保险费率0.5

个百分点，总费率1%，即用人单位缴

纳0.5%、个人缴纳0.5%。

二是继续落实阶段性降低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对符合

条件的统筹地区，在现行省定行业基

准费率的基础上下调50%。

三是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不裁员或少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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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企业和

职工上年实际缴费的50%给予企业职

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稳岗

补贴。

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一是激励提升口岸出口货物通

关效率。实施口岸通关便利化奖励措

施，调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积极

性，推动创新监管模式，不断提升口

岸通关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是继续承担进出口申报环节客

户端系统运维、代理报检费等相关经

营服务性收费，免除查验没有问题外

贸企业的吊装、移位、仓储费用，每年

可减少企业支出1.5亿元以上。

三是进一步研究省口岸提效降费

工作方案，联合省口岸办全面梳理口

岸收费情况，并向社会公开口岸收费

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

规范口岸收费管理。至2018年年底，

全省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在2017年

基础上再压减1/3，集装箱进出口环节

合规成本在2017年的基础上减少130

美元以上（约30%）。

四是对购置冷藏运输工具给予

财政补助。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促进冷链物流加快发展六

条措施的通知》（闽政办 [2016]134

号），2016—2020年，省级财政每年

安排资金专项用于支持道路货物运

输企业购置冷藏运输工具。2016年1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企

业新增购置的新的冷藏运输工具（厂

家新出厂的产品，包括节能、环保冷

链运输车辆、全程温湿度监控设备、

蓄冷保温（隔热）箱、联运冷藏集装

箱）、累计购置总额达300万元以上

（含300万元）的，可申请补助资金。

企业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购置总额

的30%，单家企业补助金额累计不超

过200万元。

五是调整高速公路通行费。根据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高

速公路通行费支持物流业发展的意

见》（闽政办〔2017〕41 号），2017年5

月4日—2018年12月31日，对整车

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车辆和本省装运

符合规定的冷鲜、冻鲜农产品运输车

辆给予免征通行费；对使用记账卡的

车辆实行通行费减征2%，使用储值卡

的车辆实行通行费减征5%；对承运

本省沿海港口装（卸）船的外省货物

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统一降低为 

2 类车标准征收车辆通行费， 承运本

省沿海港口装（卸）船的其他货物的

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统一按车型分

类标准征收车辆通行费；针对通道资

源利用率不足的路段，积极探索试行

收费公路区间、车型差异化收费；对

年度缴纳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800万

元以上的本省物流企业，下一年度使

用闽通卡支付的通行费一律给予减征 

5%，其中，每年增量通行费部分给予

减征10%；对厦漳大桥试行车型差异

化收费。

（作者单位：福建省财政科学

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艳芝

图
片
新
闻

近日，第三次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和PPP联络网

会议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

Hongjoo Hahm称“宁波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成效令人

叹服，对亚太地区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近年来，宁波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的道路，特别是2013年以世界银行生活

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契机，通过PPP项目合作

方式，全面加快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助推城市绿色发展。其

中，生活垃圾焚烧厂、厨余垃圾处理厂两个项目被财政部评

为PPP示范项目，厨余垃圾处理厂成为全国厨余垃圾建筑

中第一个绿色建筑设计标识项目，宁波率先成为国内具有

完备分类设施的城市。

联合国官员点赞宁波PPP助推城市
可持续发展经验

周晓静  杨婧  魏建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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